
 

( 一 ) 

附件二  

 

第二階段 公眾參與活動 的 公眾諮詢會報告  

 

(一 )  覆蓋沙田大圍明渠  

 

  球 場 可 發 展 為 多 用 途 場 地 ， 以 便 舉 辦 不 同 類 型 活

動。  

  球場圍網應採用“優雅自然”的設計。  

  關注球場圍網的設計、高度及透明度。  

  希望於球場範圍栽種植物，以綠化環境。  

  闢建較為寬闊的行人道，以方便市民使用。  

  建議增設更衣室、洗手間、盲人磚、可移動椅子、

斜道等周邊配套設施。  

  關 注 球 場 的 安 全 性 ， 以 及 球 場 可 能 對 附 近 環 境 造

成的影響，例如音量和燈光方面。  

  關 注 明 渠 平 台 下 的 環 境 衞 生 及 治 安 ， 擔 心 會 有 雜

物及垃圾堆積，或有露宿者聚集。  

  明 渠 的 平 台 應 用 作 興 建 綜 合 大 樓 、 籃 球 場 或 公

園。  

  擔 心 工 程 費 用 會 超 出 預 算 及 希 望 能 增 加 招 標 程 序

的透明度。  

 

(二 )  活化城門河河濱沙田市中心段  

 

優化城門河上的行人天橋，包括鄰近香港文化博物館及沙

田公園的行人天橋  

 

  燈光方面採用柔和粉色系列。  

  關注燈具的高度以及是否安全和耐用。  

  關注環保問題及燈光對附近生態環境的影響。  

  增 設 洗 手 間 ， 並 可 優 化 行 人 天 橋 橋 面 所 採 用 的 物

料。  

  可 於 節 日 或 特 別 活 動 期 間 ， 採 用 較 為 閃 動 的 燈 光

效果。  



 

( 二 ) 

優化瀝源橋、沙燕橋及翠榕橋的燈飾設計  

 

  燈光方面採用柔和粉色系列。  

  應 以 環 保 為 原 則 ， 在 節 日 期 間 延 長 開 啟 燈 飾 的 時

間 ， 而 璀 璨 的 燈 飾 在 節 日 才 開 啟 ， 以 達 至 環 境 友

善的效果；並可構思主題燈飾，或設計互動燈飾。  

  設 計 不 同 的 燈 光 效 果 ， 以 彰 顯 尤 其 是 瀝 源 橋 的 獨

特之處。  

  關注燈光對附近生態環境的影響。  

  關注燈飾的硬件配套及管理。  

  可考慮採用再生能源或太陽能燈。  

  有 個 別 參 加 者 詢 問 是 否 有 需 要 於 瀝 源 橋 、 沙 燕 橋

及翠榕橋增設燈飾。  

 

改善河濱展示設施  

 

  支 持 設 置 指 示 牌 、 地 圖 牌 、 特 色 展 示 牌 及 里 程 路

磚 ， 以 加 強 河 濱 設 施 的 功 能 及 提 供 更 豐 富 的 資

訊。  

  於特色展示牌上展示沙田區具特色的活動、歷史、

背景及景點等的資料。  

  指 示 牌 、 地 圖 牌 及 特 色 展 示 牌 應 採 用 耐 用 及 防 水

的物料。  

  於 指 示 牌 上 標 示 距 離 ， 以 及 附 近 洗 手 間 和 飲 水 機

等設施的位置。  

  指 示 牌 、 地 圖 牌 、 特 色 展 示 牌 及 里 程 路 磚 的 設 計

應 一 致 ， 指 示 牌 及 里 程 路 磚 的 位 置 亦 應 與 河 道 和

周邊環境配合，以達致和諧效果。  

  以防滑麻石製造里程路磚。  

  於 指 示 牌 、 地 圖 牌 及 特 色 展 示 牌 上 加 裝 夜 間 照 明

系 統 和 採 用 互 動 展 示 牌 ， 也 可 製 作 手 繪 地 圖 作 為

紀念品出售。  

  以 沙 田 的 特 色 為 題 鋪 砌 地 磚 ， 以 凸 顯 沙 田 的 地

標。  

 



 

( 三 ) 

增設河濱步行道  

 

  認 同 設 計 概 念 表 並 關 注 河 濱 步 行 道 的 設 計 、 長 度

及採用的物料。  

  關注施工期間對行人路 /單車徑使用者的影響。  

  增 設 附 屬 設 施 ， 例 如 長 者 康 體 設 施 、 節 能 環 保 教

育設施等。  

  應一併擴闊河濱步行道旁的單車徑。  


